2016年1月12日第II-1/1HH号函附件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国际货协）和
国际货协办事细则修改和补充事项

国际货协
1. 第27条第3项第3段，删除“灭失、”字样。
2. 第31条第2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3. 第31条第3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4. 第39条第5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5. 第3章标题（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6. 第51条第4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国际货协附件第1号《货物运送规则》
7. 第7.6项中的“A 4”字样改为“A4（无空格）”字样（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8. 运单第8栏填写说明的名称（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9. 运单第15栏填写说明第4段之后补充以下内容：
根据国际货协第8条办理特殊条件下的货物运送时，记载：“特殊条件下的运送由    （注明商定特殊条件的每个承运人的简称，以及商定文件的编号和日期）商定。”
10. 运单第17栏的填写说明（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11. 运单第28栏的填写说明（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12. 运单第30栏的填写说明和第25.1、27.4、33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13. 运单第30栏的填写说明（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14. 运单第30栏填写说明第11个破折号后表述如下：
“如货物重量与运单中的记载不符，但不超出本规则第35.4项规定的标准，则应注明‘检查货物的重量为    公斤’，并加盖承运人戳记。”
15. 在运单第1、2、4、5张背面填写说明的表头“各栏/项序号”字样之后补充“填写人”字样。
16. 第9.2项“变更运输法律规范的”字样改为“变更运输合同法律规范的”字样。
17. 第9.5.2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18. 第10.1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19. 第11.3项的表述改为“锁封装置上还可标记发站和发货人名称（必要时可采用简称）”。
20. 第12.5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21. 第12.11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22. 第14.6项第1款（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23. 第15.5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24. 第15.8项、16.9项、18.4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25. 第17.2项，“运送和保管货捆过程中应保证：”改为“货捆的捆装组成应保证在运送和保管过程中：”。
26. 第19.4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27. 第25.1项最后一段（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28. 第26.5项中记载内容表述为：“在  车站取下第 号       
（添附文件名称）”。
29. 第28.1和28.2项表述如下：
28.1 发现有货无运单或运单缺页（带编号的）时，承运人应编制商务记录确认文件已灭失。
28.2 发现有货无运单或运单缺页时，承运人应编制运单或运单的个别张页以代替灭失的运单或灭失的张页。
在重新补制的运单或运单的个别张页上方空白处相应地记载：“‘代替灭失的运单’或‘代替灭失的第   张’”。
30. 第28.3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31. 第31.1项和第32.1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32. 第35.4项表述如下：
“35.4 如在检查货物重量时确定的货物重量与运单中所记载的重量不符，则仅在货物重量短少超过国际货协第43条“货物重量不足的责任范围”所规定的标准时，或者散装和堆装货物重量多出超过运单记载重量的1%、其他货物重量多出超过运单记载重量的0.2%时，才编制商务记录。”
33. 第38.4项表述如下：
“如货物重量与运单上的记载不一致，但不超出本规则第35.4项规定的标准，则承运人应在运单‘承运人记载’栏内记载：‘检查货物的重量为    公斤’，并加盖承运人戳记。”

国际货协附件第5号《信息指导手册》
34.  在国际货协附件第5号标题页“国际货协附件第5号《信息指导手册》（电子版已放在铁组网站上）”字样后，列入信息指导手册结构，表述如下：
“信息指导手册结构：
第1章 
[bookmark: _GoBack]在国际货协条件下办理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和国际铁路—轮渡直通联运货物运送所使用的铁路基础设施的信息	：
1.1	铁路一览表（按国别）；	
1.2	信息指导手册附件1——装载限界；
1.3	不同轨距铁路接轨站和运输合同法律规范变更车站一览表。
第2章 
国际铁路—轮渡直通联运中使用的水运区段的信息。
第3章 
在国际货协条件下参加国际运送的承运人的信息：
3.1 	承运人名称（全称和简称）及其代码，办理运送经由的铁路区段/水运区段（按国别）；
3.2	用于寄送以下材料的承运人地址；
3.2.1 商定运送的信息；
3.2.2 关于停运或禁运的信息；
3.2.3 根据国际货协提出的赔偿请求。
第4章 
主要易腐货物一览表	。
附件1——装载限界。”

国际货协附件第6号《国际货约/国际货协运单指导手册》
35. 《目录》第12项标题，补充“、赔偿款额的支付”字样。
36. 将第8.2项a)款末尾 “①”标记移到该项第一句末尾“法文”字样之后。
37. 在第8.2项b)款末尾“法文”字样之后加上“①”标记。
38. 删除第8.2项c)款末尾的“①”标记。
39. 第12项标题，补充“、赔偿款额的支付”字样。
40. 第12.4.3项标题“根据第12.3.2项”字样改为“根据第12.3.3项”字样。
41. 附件1第3.1项“国际货协铁路承运人”字样改为“国际货协承运人”字样。
42. 删除附件1第3.4.1项“/铁路”字样。本项每个破折号开头的句子之后均加上标点符号。（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43. 删除附件1第3.4.2项三处“/铁路”字样。（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44.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1栏国际货约对应的填写说明中，删除第一句“可用印章代替签字”。（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45.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3栏“类别”一列，删除“国际货协”字样对应的“Ф”字样。（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46.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6栏“类别”一列，删除“国际货协”字样对应的“Ф”字样。（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47.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7栏填写说明第一段，将“在使用代码1、2、6、7、8时”字样改为“在使用代码1、2、6、7、8、24时”。（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48.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7栏代码4的填写说明中，将“第5.4.1.2.2项”字样改为“第5.4.1.2.2条”。（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49.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7栏代码10的填写说明中，将最后一句“附加记载，见国际货协附件第11条第1项”改为“附加记载，见国际货约第4条第15项和国际货协第11条第1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50.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7栏代码11的填写说明中，“   （参与运送的所有承运人商定号码），见本指导手册第14项”字样改为“   （参与运送的所有承运人/基础设施管理者商定号码）”。
51.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9栏“类别”和“运输合同”两列，删除第2个字母“У”以及对应的“国际货约”字样。（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52.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15栏“类别”一列，删除“国际货协”字样对应的字母“Ф”。（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53.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15栏填写说明最后一行，将“进口商的（供货）合同号”字样改为“进口商合同号（供货）”。
54.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18栏填写说明，将“b)国际货约：如按过境线路单独清算，在左栏中应填写承运人代码或国家代码，以确定应付费路段，而在右栏中填写开具相应数额账单的承运人公司代码。”字样改为“b)国际货约：如部分线路或全程的清算由其他承运人办理，而不是由发送承运人或运到地的承运人办理，则在左栏中应填写承运人代码或国家代码，以确定应付费路段，而在右栏中填写开据相应数额账单的承运人公司代码。”（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55.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20栏填写说明，在每一句的前面添加一个破折号“——”。（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56.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20栏填写说明第三句，将“RID规则”字样改为“RID规则第5.4.1章”。（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57. 关于附件2第1.1项表格第20栏填写说明，将第八个破折号之后的一句表述“——发货人或承运人施加在车辆或多式运输单元上的封印数量和记号，如使用锁封装置，则填写锁封装置的名称和检查记号、货物发送路简称”分为两句：
第一句：“——发货人或承运人施加在车辆或多式运输单元上的封印数量和记号；” 
第二句：“——如使用锁封装置，则填写锁封装置的数量、名称和检查记号、货物发送路简称。” 
同时，在第一句对应的“运输合同”栏内保留现有“国际货约/国际货协”字样，而在第二句对应的“运输合同”栏内填写“国际货协”字样。在“类别”一列，第一句对应的栏内保留字母“У”，第二句对应的栏内填写字母“У”。
58.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20栏填写说明，在“——在  铁路（本附件第3项规定的铁路简称）为超限货物”一句之前加入以下表格片段（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20
	У
	国际货约
	——对多式运输单元或车辆，应注明海关识别号（Movement Reference Number – MRN），并补充记载：
如已提交出口报关单，则注明“E MRN”字样*；
如发送时已提交报关单，则注明“T MRN”字样*；
如已提交报关单并附有安全资料，则注明“TS MRN”字样*；
如综合报关单已在出境时由发货人单独提交，则注明“EXS MRN”字样；
如综合报关单已在入境时由发货人单独提交，则注明“ENS MRN”字样；
*应在第9栏记载添附文件。

	
	У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对多式运输单元或车辆，应注明纳税行政代码（ARC），并记载“ARC”字样*。
*应在第9栏添附文件。
——如已办理完“税务法典适用指令”第793条第2段第2款规定的通过出境海关检查站的运出手续，则记载“EXPORT”字样。


59.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24栏填写说明，将倒数第二行“——汽车运输工具的重量”移至该文本的末尾。同时，在该（末）行对应的“运输合同”一列填写“国际货协”字样，在“类别”一列填写字母“У”。（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60.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59栏填写说明，将“根据铁盟929-7备忘录”字样改为“根据铁盟920-7备忘录”。（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61.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66栏填写说明，a)款最后一句“可以用印章、簿记印章或其他适当的方法代替签字”改为“如发货人与承运人之间无专门协议，则用第69栏的发送标识代替签字（见国际货约第6条第3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62. 附件2第1.1项表格第69栏填写说明，将第一句“发送标识：记载发送标识（国家和车站代码，发送时承运人代码或者实际承运人代码（仅在从国际货约国家发送的情况下），货物编号）”改为“发送标识：记载发送标识（国家和车站代码，货物发送地承运人代码或者实际承运人代码（根据承运人代码名录，www.cit-rail.org），货物批号）”。 
63. 附件2第2项，在《货币标记和代码》表格中删除“LTL立陶宛立特”字样。
64. 删除“附件6”字样下方的“指导手册第14.2.3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65. 关于附件7.3第2项表格1)第14栏填写说明，在“货物件数”一行之后，加入以下表格片段：
	栏目
顺号
	类别
	运输
合同
	栏目名称/内容

	
	У
У
У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国际货约
	MRN识别码（MRN）
ARC行政代码（ARC）
出口


66. 附件7.5第5段第一个破折号，将“——‘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属于按第   号运单（发送标识），自（第70栏或第28栏的日期）运送的货物，给（收货人，通信地址）’”改为“‘——补送运行报单/添附文件属于按第   号运单（发送标识）   （第70栏或第28栏的日期）运送的货物，给   （收货人，通信地址）’”。（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67. 附件7.5第5段第二个破折号，将“——‘自（日期）（时间）至（日期）（时间）因（原因）滞留’”改为“‘自   （日期）   （时）至   （日期）   （时）由于   原因滞留’” 。（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68. 附件7.5，删除末尾的引号。（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国际货协办事细则
69. 第1.3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70. 第2.4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71. 第3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72. 第4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73. 第4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74. 第4.1.1项表述为：
“4.1.1 在运送途中，编制商务记录一式三份。两份连同所有附件由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留存，一份附在运单上并运送至到站。
在换装联运中，在交接站办理货物交接并对其进行检查时，编制商务记录一式五份。两份连同所有附件由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留存，一份附在运单上并运送至到站，两份交给相应的交付承运人或接收承运人。
在到站，编制商务记录一式三份。两份连同所有附件由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留存，一份根据国内法律规定的办法交给收货人。
75. 删除第4.1.2项第1句“每一份”字样。
76. 第4.2项“商务记录填写说明”第15栏最后一段“运单缺页”字样改为“运单缺页（带编号的）”字样。
77. 第6.2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78. 第6.3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79. 第7项，将括号中的字样叙述为：“国际货协第14条‘运输合同’第2项第3款”（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80. 第9.5.6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81. 第10.5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82. 第10.7项第4段（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83. 第10.12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84. 第10.14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85. 第10.14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86. 第10.16、10.18、10.22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87. 第10.23项删除最后一句。
88. 第10.24.4项，将“运单缺页”字样改为“运单缺页（带编号的）”
89. 第10.24.9.3项（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90. 第12项最后一段（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91. 在补送运行报单表格第1张背面，注明栏目编号“34.7”，在第33.11栏注明尺寸“25×50”（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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